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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要论》就刑事诉讼法为系统的研究。
除解释原条文外，重要法理亦略加引申，以供初攻法学者之参考，故命名为《刑事诉讼法要论》。

　　《刑事诉讼法要论》编次大体依照《刑事诉讼法》条文。
惟因便于研究，与条文之次序，亦间有先后。
附有条文索引，以供检索。

　　《刑事诉讼法要论》重在解释条文原理，不在批评。
故于《刑事诉讼法》之立法主义或其编纂体例，私见以为未妥者，亦未评列。

　　本书于括弧内单称某条、某项、某款者，均指《刑事诉讼法》条文之条、项、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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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宏耀，河南省禹州市人。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种松志，河南省项城市人。
法学博士，现任河南省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006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检察业务专家”称号。

　　夏勤（1892-1950），原名夏惟勤，字敬民，江苏泰州人。
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尤以对刑事诉讼法学造诣之深而闻名，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初步发展时期的主
要代表人。

　　郭恒，法学硕士，山西太原理工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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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之关系
第二章 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之意义
第三章 刑事诉讼法之解释
第四章 刑事诉讼法之地位
第五章 刑事诉讼法之效力
第一节 关于事物之效力
第二节 关于土地之效力
第三节 关于人之效力
第四节 关于时之效力
第六章 刑事诉讼之种类
第七章 刑事诉讼之阶级
第八章 刑事诉讼之法律关系
第九章 刑事诉讼之条件
第十章 刑事诉讼之方式
第十一章 刑事诉讼之主义
第一节 国家诉追主义与私人诉追主义
第二节 实质上之发见真实主义与形式上之发见真实主义
第三节 口头辩论主义与书面审理主义
第四节 处分主义与职权主义
第五节 当事人进行诉讼主义与职权进行诉讼主义
第六节 两造审理主义与一造审理主义
第七节 直接审理主义与间接审理主义
第八节 励行主义与便宜主义
第九节 当事人同等主义与当事人不同等主义
第十节 自由心证主义与法定证据主义
第十一节 审判公开主义与审判不公开主义
第十二节 当事人诉讼主义与强制代理主义
第十三节 自由序列主义与法定序列主义
本论
第一编 诉讼主体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法院
第一节 法院之审判权
第一款 审判权之意义
第二款 审判权之种类
第三款 普通刑事审判权之范围
第二节 法院之意义
第三节 法院之组织
第一项 内部组织
第一款 法院之职员与法院
第二款 法院职员之资格
第二项 外部组织
第一款 法院之审级
第二款 法院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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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事物管辖
第二目 土地管辖
第三目 牵连管辖
第四目 多数管辖
第五目 管辖错误
第六目 指定管辖
第七目 移转管辖
第八目 诉讼共助
第三章 当事人
第一节 总论
第一款 当事人之观念
第二款 当事人能力
第三款 诉讼能力
第二节 原告
第一款 检察官
第二款 检察官之辅助官吏
第三款 自诉人
第三节 被告
第一款 被告
第二款 辩护人
⋯⋯
附录一 夏勤年谱
附录二 夏勤著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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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保释者，停止羁押回复被告自由之法也。
保释被告，如经该管官厅许可，则被告之身体立时停止羁押，回复未受羁押以前之自由。
倘该管官厅一方面许可保释，一方面仍旧羁押被告，不予释放，则为违法。
（第七六条）　　被告既经保释，立即回复身体之自由。
但该管官厅，于许可保释时，限制被告之住居，依法亦无不可。
（第七五条第三项）　　（二）保释者，被告被羁押中回复自由之法也。
被告未经羁押，原则上不能发生保释之问题，故保释乃被告在羁押中回复自由之法也。
　　（三）保释者，由被告本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保佐人或其亲属声请回复被告自由之法也。
保释与责付异，责付被告于其亲属（亲属范围参照《刑法》第十一条），不必有亲属之请求；至若保
释，则非由被告、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其亲属声请不可。
但被告等只有声请权，许可与否，其权操诸官厅，他人不得干涉。
（第七四条）　　（四）保释者，以相当保证回复被告自由之法也。
许可保释被告时，应先得有相当之保证。
详言之，即许可保释，停止羁押时，应指定相当之保证金额，令声请人缴纳或由第三人缴纳之。
无保证金则命声请人缴纳有价证券或保证书，以代保证金。
但保证书应以管辖区域内殷实之人或商铺所具者为限。
保证书中须记载保证金额，并记明“如有命令，即行缴纳”等情。
（第七五条第一项、第二项）　　保证金之多寡，由主管官厅自行指定。
被告停止羁押后，主管官厅以为保证金额不足，得令声请人增加相当之数。
但被告所犯之罪，其本刑为拘役或专科罚金，如经具保，声请停止羁押，不得驳回。
其系专科罚金者，保证金额不得逾罚金之最多数。
（第七七条、第七八条）　　被告既经声请保释，而又得主管官厅之许可，则主管官厅于接受所指定
之保证金或证券、证书后，应即停止羁押，将被告释放。
谓保释系以相当保证停止羁押，回复被告自由之法者，以此故也。
（第七六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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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敬民治法律之学，于刑事诉讼法，在国内为有数之权威。
其执教于南北各大学也，析疑辨难，繁征博引，必使学者豁然贯通而后已。
以故，凡受其教者，大率能卓然成家。
　　——李茇 曾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1941年）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真正产生
，则始于二十年代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一书的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夏勤借鉴日本和德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不仅对国民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法
》从学理上进行了解释，而且系统阐述了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初次建立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
理论体系。
　　——陈瑞华 《二十世纪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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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要论》乃（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社于 1923年12月1日初版，1931年2月1日再版。
本书校勘依据的版本是中华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2月1日再版、夏勤编著的《刑事诉讼法要论》。
夏勤在执掌朝阳大学教务期间，对中国当时法学荒落现象深表忧虑。
为此，夏勤亲自执教。
亲编教材，同时鼓励教师在认真教学之余，撰述“朝大讲义”。
这些法律讲义自成系统，阐述中外法理，回应立法争议。
至1926年，在夏勤和朝阳大学教师共同努力下，朝大“法科讲义”，“世论推许，颇负今誉”。
该书也是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奠基之作，对之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新中国的刑事
诉讼律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书是早期研究现代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专著之一，颇见理论功底。
更可贵的是，作者秉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旁征博引，“小心求证”，言之有据，言之有物。
该书无疑是一把打开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历程的钥匙。
透过该书，我们或许可以弄清楚当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从哪里来”、“身在何处”，甚至可能由此
洞见当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使命。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刑事诉讼法要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